
討論文件  
2009 年 1 月 20 日  

 
 

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對服務提供者的規管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議員就擬議的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

劃下，對服務提供者的規管的意見。  
 
背景  
2.  鑑於香港樓宇漸趨老化，我們有必要確保業主定期履行維

修樓宇的責任，以保障樓宇安全。因應兩輪公眾諮詢所取得的社

會共識，我們已於 2007 年 5 月 22 日及 7 月 24 日向前規劃地政及

工程事務委員會匯報，提出擬透過立法推行擬議的強制驗樓計劃

及強制驗窗計劃。議員普遍支持引入上述兩項強制計劃，作為長

遠解決樓宇失修問題的切實可行方法。這兩項計劃的要點撮要載

於附件。  
 
3.  我們正籌備所需的立法工作，透過修訂《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條例》」）及其規例，推行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

劃。我們的目標是在 2009 年內向立法會提交修訂條例草案。為了

加快立法程序，我們銳意就這兩項擬議計劃的若干主要運作事宜

諮詢議員，從而及早把議員的意見加入該條例草案內。我們已於

2008 年 6 月 24 日 向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 編 號

CB(1)1602/07-08(05)），徵詢議員關於在兩項擬議計劃下揀選目標

樓宇、檢驗項目及運作程序的意見。作為第二輪討論，本文件旨

在徵詢議員對這兩項擬議計劃下對服務提供者的規管的意見。我

們稍後會徵詢議員對計劃的其他方面的意見。  
 
對服務提供者的規管  
4.  在前兩輪公眾諮詢中，多個持份者表示，政府應積極主動

加強對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服務提供者的規管。建議的

措施包括審核由服務提供者提交的檢驗報告，並就這兩項擬議計

CB(1)570/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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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範圍和標準發出作業守則，為服務提供者訂定明確的指引。

為使業主有更多選擇，以及促進市場競爭，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

驗窗計劃的服務提供者的人選範圍，除目前負責一般建築工程的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外，應擴展至其他具備足夠相關經驗

的合資格專業人士。這項安排將更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因為在推

行這兩項計劃後，很多舊樓的公用地方和窗戶均須接受檢驗。  
 
5.  我們知悉社會對這議題的關注，認為就檢驗和修葺工程訂

立清晰的標準以及確保服務提供者的質素是很重要的。在制訂未

來路向的過程中，我們已小心考慮從公眾諮詢取得的意見。下文

介紹的方案，已反映公眾和建造業界相關持份者的意見。  
 
強制驗樓計劃  
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事宜  
6.  現時，在《條例》的法定要求下，建築工程須由認可人士

及註冊結構工程師負責，這項規定涉及提交建築圖則，以及統籌

整個建築發展過程。我們認為，強制驗樓計劃中的檢驗和修葺工

程應較為簡單，加上由於所有樓齡超過 30 年的樓宇均會納入強制

驗樓計劃內，並須每 10 年檢驗一次，因此社會對有關服務將會有

很大需求。目前，根據《條例》註冊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

師共約有 1 800 人。我們預計他們會大多專注從事大型的新建樓宇

發展項目，未必有餘力為現存舊樓提供檢驗服務。為滿足在強制

驗樓計劃下，每年 2 000 幢樓宇須進行檢驗和監督有關修葺工程的

需求，並促進競爭，我們認為增加這項計劃的服務提供者的人數

是可取的做法。我們建議，在強制驗樓計劃下，檢驗樓宇和監督

樓宇修葺的工作，應由一批根據《條例》註冊的新類別專業人士

進行。我們建議稱他們為「註冊檢驗人員」，建築事務監督（「監

督」）會備存註冊檢驗人員的名冊。  
 
7.  為增加服務提供者的人數和加強市場競爭，我們建議除認

可人士和註冊結構工程師外，其他擁有足夠相關專業經驗和合適

資格的專業人士，也可申請列入註冊檢驗人員名冊。我們在審視

建築和建造業界註冊專業人士的資歷和所需專業知識後，認為已

在個別所屬法定委員會註冊，並在樓宇建造、修葺和保養方面具

備相關工作經驗的註冊建築師、相關界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相

關界別的註冊專業測量師，均符合有關規定。他們應能勝任進行

強制驗樓計劃下的驗樓和監督修葺工程的工作。經上述安排擴闊

範圍後，有資格成為註冊檢驗人員的數目會有約 6 500 人，應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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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實施強制驗樓計劃後的市場需求，同時亦可促進競爭。屋宇

署一直就上述擴闊註冊檢驗人員範圍的建議與有關專業團體進行

溝通及諮詢，他們至今沒有提出反對意見。  
 
8.  註冊檢驗人員的質素不會因註冊人數增加而受影響。我們

建議設立註冊委員會，成員包括相關建築專業和專上院校的代

表，向監督在審議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申請提供意見。該等委員

會負責審閱申請人的資歷和經驗，並可與申請人面試，確保他們

具備專業能力。經評審後，由委員會向監督推薦是否接納、延遲

或拒絕有關列入註冊檢驗人員名冊的申請。在註冊委員會作出推

薦後，監督可接納有關的註冊申請，有效期為 5 年。當註冊期屆

滿時，註冊檢驗人員可申請把名字在名冊內再保留 5 年。這項安

排與現時根據《條例》註冊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等建築

專業人士的註冊機制一致。  
 
註冊檢驗人員的職責  
9.  獲業主聘任的註冊檢驗人員須親自檢驗樓宇，評估樓宇的

狀況，並在有需要時編訂合適的修葺工程建議書。註冊檢驗人員

亦須代表業主，向監督提交驗樓報告和修葺工程建議書。如需進

行修葺工程，註冊檢驗人員須監督及確保工程妥善進行，使樓宇

直至 10 年後進行下一輪驗樓前仍然安全。註冊檢驗人員亦須為修

葺工程進行所需測試，並巡查有關工程是否符合規定。在修葺工

程完成後，該註冊檢驗人員須向監督核證和提交完工報告。  
 
10.  我們會修訂《條例》及其規例，以訂明註冊檢驗人員的職

責。  
 
進行樓宇修葺工程  
11.  註冊檢驗人員在根據強制驗樓計劃的規定進行驗樓後，如

確定樓宇需要進行修葺工程，有關業主須聘任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或合適級別和類別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1，以進行所需的樓宇

修葺工程。有關的修葺工程須按照註冊檢驗人員撰寫的修葺工程

建議書進行，並符合《條例》和強制驗樓計劃的有關作業守則。

                                           
1 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旨在簡化進行小規模建築工程的法定程序。根據該項制度，若干建

築工程會指定為「小型工程」，並分為不同級別和類別。進行這些小型工程，無須事

先徵求監督批准有關建築圖則和取得其同意。當局會根據《條例》，就不同級別和類

別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設立法定名冊。為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提供法律框架的

《 2008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已於 2008 年 6 月獲立法會通過。我們現正制訂有關

的附屬法例，以期在 2009 年年初提交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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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利益衝突，獲聘檢驗樓宇的註冊檢驗人員，即使具備進行

樓宇修葺工程的資格，也不得就同一樓宇或項目兼任修葺工程承

建商。  
 
強制驗窗計劃  
合資格人員的註冊事宜  
12.  關於強制驗窗計劃，我們提出與強制驗樓計劃相若的安

排，以增加服務提供者的人數。由於樓齡逾 10 年的樓宇均須每 5
年檢驗公用地方和個別單位的窗戶，因此進行驗窗的需求會遠高

於強制驗樓計劃下進行驗樓的需求。為此，我們建議在強制驗窗

計劃下，驗窗和監督修葺工程的工作，應由根據《條例》註冊的

新類別註冊從業員，即「合資格人員」進行。監督會備存合資格

人員的名冊。  
 
13.  驗窗和修葺工程相對較直接和簡單，我們亦預期大多數這

類工程均屬小規模的工程。我們認為，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註冊檢驗人員、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以及合適級別和類別

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均能勝任合資格人員，進行驗窗工作。

他們可向監督申請列入合資格人員名冊。由於這些人員已在其相

關界別註冊，他們的資歷亦應確認其有能力根據強制驗窗計劃進

行檢驗，因此我們建議無須為合資格人員另設註冊委員會。監督

會在合資格的申請人證明具備訂明資歷後，接納其申請。  
 
合資格人員的職責  
14.  樓宇的公用地方和個別單位的窗戶，均須接受檢驗。獲業

主聘任的合資格人員，須親自檢驗窗戶，並評估窗戶的狀況，以

決定是否需要修葺。如需進行修葺工程，有關工程應以符合規定

的方式進行，確保窗戶在 5 年後進行下一輪檢驗前仍然安全。合

資格人員須持續監督修葺工程，並向監督提交完工證明書。與強

制驗樓計劃相若，當局會在法例訂明合資格人員的職責和責任。  
 
進行窗戶修葺工程  
15.  合資格人員驗窗後，如確認窗戶須進行修葺工程，業主須

委聘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合適級別和類別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進行所需的修葺工程。修葺工程應根據合資格人員的檢驗結

果進行，並符合《條例》和有關強制驗窗計劃的作業守則。由於

窗戶修葺工程比較簡單，並一般可在短時間內完成，為免卻業主

另聘人員進行修葺工程的需要，如驗窗的合資格人員是註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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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我們建議容許該名合資格人

員可為同一樓宇或項目進行窗戶修葺工程。  
 
指引及制裁措施  
16.  監督會發出作業守則，為服務提供者訂明指引。有關守則

將為樓宇和窗戶的檢驗及修葺工程訂定技術標準、運作及程序要

求。相關的附屬法例亦會列明有關的程序要求和服務提供者的職

責。法定條文和守則旨在給予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員、註冊

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於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

窗計劃下所需的指引。清晰地訂明有關要求及職責，亦有助服務

提供者更瞭解其責任，以及令業主更清楚他們聘任的人員的職

責。屋宇署亦會向服務提供者、業主立案法團及個別業主發出作

業備考、指引及小冊子，協助他們瞭解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

計劃，並遵從有關規定。  
 
17.  當進行檢驗及修葺工程時，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員、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須遵從《條例》、相關

規例和作業守則。他們應確保所檢驗及修葺的樓宇或窗戶的安

全，以及向屋宇署報告任何關於樓宇或窗戶安全的緊急事故。屋

宇署就檢驗及修葺工程均會進行抽樣覆核，以確保有關程序符合

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要求。不遵從上述要求的註冊檢

驗人員、合資格人員、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可被罰款、監禁、從相關名冊中除名或譴責。我們會參考現行

《條例》及其規例對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的罰則，釐定對註冊

檢驗人員及合資格人員的制裁水平。  
 
徵詢意見  
18.  請議員就擬議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對服務提供者

的規管，提出意見。  
 
發展局  
2009 年 1 月  



附件  
 

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要點  
 

強制驗樓計劃  
 

要點  建議  

目標樓宇  樓齡達 30 年或以上的私人樓宇  
（樓高 3 層或以下的住宅樓宇除外）  

檢驗項目  樓宇的公用地方和外牆上的裝置  

檢驗周期  10 年  

註冊檢驗人員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以及在相關專

業並具備相關經驗的其他註冊專業人士  

註冊承建商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合適級別和類別的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有關註冊檢驗人員

及承建商的罰則  
罰款、監禁、從名冊中除名或譴責  

 
強制驗窗計劃  
 

要點  建議  

目標樓宇  樓齡達 10 年或以上的私人樓宇  
（樓高 3 層或以下的住宅樓宇除外）  

檢驗項目  樓宇的公用地方及私人單位內的所有窗戶  
（不論窗戶本身可否開關）  

檢驗周期  5 年  

合資格人員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檢驗人

員、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以及合適級別和

類別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註冊承建商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合適級別和類別的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有關註冊檢驗人員

及承建商的罰則  
罰款、監禁、從名冊中除名或譴責  

 


